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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2月新增、修訂人事法規、釋例彙整表 

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行政院修正「行

政院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第9

點、第 10點，並

自114年2月26日

生效。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撤銷模範公務人員資格後，如有確

實事證可認原授予獲獎資格並無違誤

者，回復獲獎資格之規定。（修正規定

第9點） 

二、增修廢止模範公務人員獲獎資格之要件

（修正規定第10點第1項） 

(一) 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未諭知緩

刑或易科罰金，無須俟判決確定即得

由機關報請行政院廢止其獲獎資格。 

(二) 除現行規定之休職以上懲戒處分外，

受「降級」、「減俸」、「罰款」及「記

過」之懲戒處分判決確定，亦應廢止

其獲獎資格。 

(三) 受平時考核記大過，及專案考績一次

記二大過之懲處者，屬情節重大，亦

應廢止其獲獎資格。 

三、增訂廢止模範公務人員獲獎資格後，回

復獲獎資格之規定。（修正規定第10點

第2項） 

行政院民國114年2月26日

院授人培字第1143021745

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3月3日府授人考

字第 1140053544 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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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各機關如於事後

始知悉公務人員

於過去考績年度

內有性騷擾、職

場霸凌等違法失

職行為，經調查

屬 實 後 擬 予 懲

處，仍請依銓敘

部109年6月18日

部 法 二 字 第

1094946775 號 令

等 相 關 規 範 辦

理。 

一、旨揭銓敘部109年6月18日令，釋明各機

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對公務人員

所為之一次記二大過處分，無懲處權行

使期間限制；對公務人員所為之記一大

過、記過或申誡處分，自違失行為終了

之日起，已逾5年者，即不予追究；有

關平時考核懲處案件，其違失行為發生

在旨揭令發布前，懲處權行使期間以最

有利於受考人之規定為準（即記過或申

誡者，以銓敘部106年3月27日部法二字

第1064209183號令所定3年為限）。 

二、各機關如於事後始知悉受考人於過去考

績年度內有性騷擾、職場霸凌等違法失

職行為，經調查屬實後擬予懲處，仍依

旨揭銓敘部109年6月18日令釋辦理。另

以不同懲處處分之懲處權行使期間有所

區別，是實務執行時機關應先按行為人

違失情節擬議適當之懲處處分，據以確

認是否仍在各該處分之懲處權行使期間

後。如經確認已逾懲處權行使期間而無

法核予懲處，參依銓敘部109年4月27日

部法二字第1094924997號函，機關得於

知有撤銷原因起2年內，本於權責主動

撤銷重辦該等人員10年內違失行為事實

年度之年終（另予）考績或撤銷其一次

記二大功專案考績。 

三、銓敘部歷次函釋與本次函釋未合部分，

均自114年2月20日起停止適用。 

銓敘部民國114年2月20日

部法二字第1145795749號

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2月27日府授人考

字第114005048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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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公務人員領有

勳章獎章榮譽紀

念章發給獎勵金

實施要點」名稱

修正為「公務人

員領有勳章獎章

發給獎勵金實施

要點」，並修正全

文，業經考試院

會同行政院114年

2 月 6 日 修 正 發

布。 

一、旨揭要點本次修正主要係刪除榮譽紀念

章規定並相應修正法規名稱、提高獎勵

金及特殊功績勳績撫卹金發給標準，以

及除服務獎章外之勳章、獎章獎勵金改

採即時發給。 

二、又本次修正係溯自114年1月1日施行，

各機關(構)就施行日後退休及撫卹人

員，均應依修正後標準發給獎勵金及勳

績撫卹金，如有差額，應予補發。 

銓敘部民國114年2月7日

部管二字第1145789264號

函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民國114年2月13日

府授人給字第11400

36747號函 

 

財政部再轉投資

事業臺灣產物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追溯自102年

9月16日起，自政

府捐助(贈)之財

團法人或政府暨

所屬營業、非營

業基金轉投資事

業彙整表中解除

列管。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列管期間，

退休公務人員如有因再任該公司致停發其退

休給與情形者，各發放機關應依規定恢復其

權利並補發退休給與。 

銓敘部民國114年2月12

日部退五字第1135777774

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2月14日府授人給

字第1140039130號

函 

 

 


